
评价对象 上海市城市数字化转型专项资金

决算金额

（万元）
11,984.90

主管部门 上海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

评价得分 84.88

评价等级 良

主要绩效

评价期间市经信委共支持 116 个项目，政策的实施在促进上海市城

市数字化转型，发挥数字赋能城市发展中起到了重要促进作用，已成为

驱动上海数字经济发展的主引擎。调研的 8 个信息化尾款项目承担企业

营业收入达成率为 114.10%，服务用户及场景达成率为 135.47%，超额完

成协议约定考核指标；调研的 21 个数字化转型项目承担单位服务用户及

场景达成率为 128.15%，软件著作权申请完成率为 95%，专利申报完成

率为 93.75%，信息化尾款项目承担单位及数字化转型项目承担单位满意

度分别为 94.44%及 97.54%，项目整体产出效果表现良好。

但政策在实施及绩效方面仍存在不足：一是数字化赋能民生场景不

足，目前各批次项目尚未实现对老幼病残中的幼、残覆盖，“生活数字化”
覆盖面有待扩大；二是项目实施单位因未到项目资金支付期等原因导致

财政资金使用率低于项目推进进度，有 4 个整体推进进度超 50%的项目，

项目单位未发生财政资金支出，主管部门动态跟踪未达预期，项目单位

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有待提高；三是政策未明确新老政策过渡与衔接的实

施要求、验收评审评分细则不够明确，评分表内部分评分标准不够细化

等。

主要问题

1.政策衔接要求不够明确，配套要求有待完善

一是政策衔接实施要求不够明确。政策未明确原信息化政策实施中

止后未验收项目后续管理及处置措施。二是配套要求有待完善。在验收

阶段，对投资额到位考察要求不明确，未明确投资额未达协议要求对尾

款拨付的影响度。

2.数字化赋能民生存在短板，政策动态跟踪未达预期

一是政策扶持项目已实现对群众关切的衣食住行医的覆盖，但目前

各批次数字化转型项目尚未实现对老幼病残中的幼、残覆盖，特别是针

对残疾人生活、出行方面，尚无数字化赋能应用的场景，“生活数字化”

覆盖面有待扩大。二是项目实施单位因未到项目资金支付期等原因导致

财政资金使用率低于项目推进进度，有 4 个整体推进进度超 50%的项目，

项目单位未发生财政资金支出，主管部门动态跟踪未达预期，项目单位

财政资金使用效率有待提高。

3.过程管理不够全面，监管效能未充分发挥

一是管理要求不够细化。市经信委要求项目承担单位定期进行项目

进展及专项资金使用情况汇报，但未能明确项目承担单位进度填报的具

体质量要求，也未明确企业填报的绩效目标申报表后续应用场景及途径，



无法实现对项目实施进度的有效掌握，不利于实施项目全过程管控；二

是跟踪管理应用不足。对于企业上报的季度汇报，市经信委对数据完整

性、准确性的复核不够及时，项目承担单位在执行进度季度汇报过程中

存在资金使用金额填报错误、项目完成情况填写模糊等情况，经抽查 21
个项目进行数据核对，发现因上报数据失准需退回重新申报的数量为 7
个，退回率达到 33.33%，监管效能发挥不足。

整改建议

1.健全完善政策内容，细化配套管理要求

一是建议市经信委在后续政策修订过程中补充完善新老政策衔接工

作要求；二是建议市经信委加大对申报项目的审核力度，抽查一定数量

项目重点关注投资到位情况；进一步完善验收评分标准，进一步细化“良

好”、“一般”、“较差”三个维度评分细则，明确总投资到位情况未

达协议要求对尾款拨付比例的影响度，有效区分总投资到位情况、专账

管理情况、资金使用合理合规性在项目资金使用情况中的考核维度和占

比等。

2.扩展项目覆盖场景，提振企业重视程度

一是建议市经信委广泛开展社会调研，聚焦群众关注度高、社会影

响大、应用需求广或特定人群基本生活体验，适时增加对涉幼、涉残优

质转型项目的征集，不断扩展项目覆盖场景，进一步发挥上海市城市数

字化转型“以人为本”的特色；二是建议市经信委进一步发挥项目管理

主体责任，督促项目单位及时推进项目进度、高效使用财政资金，一方

面通过组织培训进一步细化与明确进度汇报填报要求，一方面通过随机

抽查及第三方跟踪相结合的方式，对季度汇报填报情况进行复核，将动

态跟踪情况列入验收考核范围，以提振企业重视程度，抓牢企业主体责

任。

3.强化过程管理控制，全面提升监管效能

一是建议市经信委规范过程管理要求，如按项目研发进度、考核指

标推广进度、财政资金使用进度三个维度量化报送项目总体进度，对照

协议约定列示项目完成情况；二是建议市经信委充分发挥项目监管职责，

及时开展和完成项目执行情况季度跟踪工作，设立相关机制加强数据核

查，制定并落实不定期检查机制以便及时发现项目运行风险，提升监管

效能。

评价机构 上海诚昌会计师事务所有限公司


